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执法决定信息公开、发布、撤销、更新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全面推行“三项制度”有关工作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局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我局因行政行为产生的各类需依法公开的行政执法决定信息。我局执法决定信息公开发布撤销更新工作实行审核备案制，秉持依法公开原则，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三条  本制度中行政执法决定是指局行政执法人员依据法律法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四条  公开的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包括执法机关、执法事项、执法对象、执法方式、执法内容、执法决定、执法依据等法定公开内容。
第五条  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公开范围：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除下列情形外，其他行政执法决定信息都应依法依规公开。
（一）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保密的执法决定信息；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执法决定信息；
（三）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执法决定信息；
（四）具体行政执法部门认为不宜公开的其他行政执法决定信息，但要进行审查评估，并依法说明理由，同时报局法规室备案。
第六条 本制度所称执法决定信息公开发布撤销更新报批审核备案，是指局作出执法决定的部门按照程序实施的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在作出决定公开发布、撤销、更新之前，需经由法治人员对其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核，4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处理意见，未经审核批准或者审核未通过或未经领导批准不得作出决定的内部监督制约制度。
第七条 公开方式采用网站、公众平台等合法合规方式公示相关内容，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布行政执法决定信息。
第二章 信息公开发布
第八条 作出执法决定科室要按照“谁执法谁公示”的原则，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要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
第九条 所有需要公开的执法决定信息，根据执法决定的具体情况，按不同程序经审核批准后公开发布：
（一）一般执法决定由有关科室起草，成文后需经过分管局领导审核，报法规室进行合规性审查后发布；
（二）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执法决定，需经过局党组会研究决定后，再进行发布；
第三章 撤销更新制度
第十条 已经公开发布的执法决定信息在法定时限内因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其他原因公布决定信息部门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及时按规定撤销。当公布执法决定信息超过时限或需要增补更新内容的应及时按规定更新并公布。
第十一条 起草执法决定的科室，应当在拟发之日前7个工作日，将需撤销更新的决定材料和相关情况按程序向执法人员及有关领导报批审核。
第十二条 执法人员在收到执法决定撤销更新申请相关材料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经本机关分管领导批准后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日。
第十三条　执法人员审核执法决定撤销更新相关材料，以书面审核为主。必要时可以向起草人了解情况，还可以会同协商。根据不同情况，按期提出相应的书面意见或建议，并报分管领导审批。
第十四条 起草执法决定的科室，应当填写《行政执法决定公开发布撤销更新审批意见书》一式两份，一份连同材料退回起草执法决定科室留存，一份法规科留存。
第十五条 起草执法决定行政机关科室收到审核机构的《行政执法决定审核审批意见书》后，应当及时研究，对合法、合理的意见应当采纳。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决定经审核、本机关领导批准后，由起草科室制作公开发布撤销更新。
第四章 监督
第十七条　执法决定公布信息应严格依法依规进行，不得擅自发布执法决定信息。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执法决定或者其人员不按本制度报送材料进行审核，审批人未经审核程序和领导审批，致使发布信息处理错误的，由本人和审批人共同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九条 本制度条款如有与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定相违背的，从其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